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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報告書  審計署署長第五十八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

果報告書已於2012年4月18日提交立法會。委員會撰寫的報告書

(第五十八號報告書 )亦隨後於2012年 7月 4日提交立法會，因此符

合《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2條的規定，在審計署署長提交報告

書後 3個月內，將其報告書提交立法會。  
 
 
2. 政府覆文  回應委員會第五十八號報告書的政府覆文在

2012年 10月 24日提交立法會。當局在 2013年 10月 15日就政府覆

文中有待處理的事項提交進展報告。這些事項的最新發展及委

員會所作的進一步評論載於下文第 3至 8段。  
 
 
非法佔用政府土地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八號報告書第 4部第2章 ) 
 
3. 委員會獲悉：  
 

有關預防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的宣傳工作  
 
─  地政總署已就打擊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的執法及檢控

行動製備宣傳單張，並上載至其網站，提醒公眾不要

非法佔用政府土地；  
 

 與土力工程處就個別個案採取的跟進行動  
 
─  關於涉及建造在政府斜坡上的違例平台的個案，有關

方面委託的顧問已於 2012年 11月提交經修訂的土力

評估報告，該報告其後獲土木工程拓展署轄下的土力

工程處接受。根據該報告，有關斜坡和平台的穩定性

符合現時的工程標準，當局認為該斜坡和平台情況穩

定，無需採取加固措施。 2013年 4月，有關分區地政

處向申請人發出限作園藝用途的短期租約；  
 
更新土地管制資訊系統及採用手提裝置以便進行視察的

可行性  
 
─  在 2012年 2月，地政總署調配資源，以重新啟動土地

管制資訊系統的更新計劃。採用手提裝置以方便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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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隊進行視察的可行性研究，已納入於 2012年 6月
為上述計劃進行的招標工作的工程簡介內。由於接獲

的報價全部超出該計劃的預算開支，地政總署的計劃

督導委員會決議應取消該次招標。在該計劃的第二次

招標工作中，採用手提裝置的可行性研究已從工程簡

介中刪除，以減低服務成本，原因是該計劃原先的撥

款並無涵蓋此選項的費用。更新土地管制資訊系統的

計劃已於 2013年 4月展開，預期於 2014年年底前完

成。地政總署將於土地管制資訊系統的更新計劃實施

後，另行就採用手提裝置一事進行可行性研究；及  
 

 公布新接獲及尚待處理的土地管制個案數目  
 
─  地政總署已把每年新接獲的土地管制個案數目及在

年底尚待處理的土地管制個案數目上載至其網站。這

些資料其後會每年更新。  
 
 

4. 委員會獲悉，地政總署已完成跟進行動，以回應審計署 7項
建議的其中 3項。 4項仍未完全落實的審計署建議包括：  

 
(a) 檢討對非法佔用政府土地的罰則；  
 
(b) 增訂法例條文，參照《建築物條例》 (第 123章 )

的類似規定，可就相關罪行 (見上文 (a)項 )持續的

每一天判處罰款；  
 
(c) 採用手提裝置，以方便土地管制隊進行視察工

作；及  
 
(d) 更新土地管制資訊系統。  
 
 

5.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一號報告書   第 3部  

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署長第五十八號衡工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  
提交的報告書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八號報告書 ] 

 

 

 -  6  -

青年廣場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五十八號報告書第 4部第3章 ) 
 
6. 委員會獲悉：  
 
 有需要檢討及改善日後的合約和機制  
 

─  民政事務局現已聘請顧問就青年廣場進行檢討。檢討

範圍涵蓋青年廣場的現行管理及運作模式、定位和未

來路向。在進行檢討時，顧問已考慮政府帳目委員會

和審計署的意見及建議，並深入訪問持份者，以及舉

行專題小組討論。是項檢討已於 2013年年底前完成； 
 
改善運作和表現的措施  
 
─  於諮詢青年廣場管理諮詢委員會 ("管諮會 ")和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後，民政事務局自 2012年 10月起，為青年

廣場進一步推出兩項折扣優惠，目的是改善青年團體

及青年 (即目標使用者 )租用旅舍的情況。青年廣場的

管理服務承辦商曾舉辦各項對青年具吸引力的推廣

活動，例如全民街舞 2013、漂書節 2013及義工大使計

劃。當局已加強宣傳工作，透過電子推廣及優化青年

廣場的網頁和Facebook平台，讓持份者備悉有關活動

及資料的最新消息；  
 
─  青年廣場設施的使用情況和青年人流已有所改善，其

中青年活動的百分比由 2011-2012年度的 55%，增加至

2012-2013年度的58%，而旅舍目標使用者的百分比則

由 2011-2012 年 度 的 31% ， 增 加 至 2012-2013 年 度 的

41%；  
 
─  有關顧問會檢討旅舍的整體租金策略，並在其整體檢

討中評估上述優惠措施的成效。民政事務局會因應青

年廣場的檢討結果，繼續探討改善青年廣場的運作和

表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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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與推行  
 
─  民政事務局把青年廣場其中 1 346平方米 (主要為使用

率偏低的房間 )出租予香港藝術學院。從策略的角度來

看，政府當局期望可藉此租賃發揮協同作用，原因是

該學院的活動可配合將於青年廣場建立的藝術及文

化的重點主題；及  
 
─  關於青年廣場管諮會的成員組合，民政事務局會繼續

委任更多青年或青年團體的代表參與其中。  
 
 

7. 委員會獲悉，截至 2013年 9月底，政府當局已完成行動，

以回應審計署 22項建議的其中 7項。  
 
 
8.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此事的最新發展。  
 


